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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佈 

銀行貸款協議 
 

本公佈乃珠江石油天然氣鋼管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自願

性公佈。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三日收市後，番禺珠江鋼管

有限公司(「番禺珠江鋼管」)（本公司的間接附屬公司）與廣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銀行」）訂立

銀行貸款協議（「銀行貸款協議」），據此，銀行同意以每年不低於7％的利率向番禺珠江鋼管授予人

民幣6.9億元的銀行貸款（「貸款」）。銀行貸款協議的期限為自首筆貸款提款日起計兩年，但不得遲

於根據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五日由廣州市土地開發中心和番禺珠江鋼管之間簽訂的土地收儲

協議（「土地收儲協議」）進行的直接收儲土地（「直接收儲土地」），將土地交付給廣州市土地開發

中心（「廣州市土地開發中心」）後的60天後終止。有關直接收儲土地及土地收儲協議的詳情，請參

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五日及二零二零年十月八日的公告及通函。貸款將以（其中

包括）本公司間接附屬公司珠江鋼管集團有限公司及廣州珍珠河石油鋼管有限公司擔保及珠江鋼管

集團有限公司持有番禺珠江鋼管100%股權質押作為上述貸款的擔保。番禺珠江鋼管將根據土地收

儲協議收取的補償金也將質押予銀行。 

 

貸款目的為直接收儲土地的各個階段提供資金。本公司認為該貸款將為本集團提供強大的財務支持

及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珠江石油天然氣鋼管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昌 

 

中國廣東省，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包括陳昌先生、陳國雄先生及陳兆年女士；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包括陳平先生、田曉韌先生及歐陽廣華先生。 

 

 


